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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蔣委員萬安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萬安：（17 時 1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臨時提案，鑑於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五條要求投保單位僅能加蓋負責人印章，方能完備投保程序。惟此規定與民法第三條蓋

章與簽名生同等效力之規定不符，造成民眾困擾；且查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及第

八十九條規定，法定代理人亦得選擇簽名或蓋章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顯見第十五條僅能加

蓋負責人印章規定已不合時宜。本席等爰建請勞動部修正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

，增列負責人簽名，以符實務運作需求及民法第三條規定。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蔣萬安等 11 人，鑑於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要求投保單位僅能加蓋負責人印章

，方能完備投保程序。惟此規定與民法第三條蓋章與簽名生同等效力之規定不符，造成民眾困

擾；且查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八十九條規定，法定代理人亦得選擇簽名或蓋

章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顯見第十五條僅能加蓋負責人印章規定已不合時宜。本席等爰建請

勞動部修正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增列負責人簽名，以符實務運作需求及民法

第三條規定。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現行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投保單位之申請書僅能加蓋負責人印章申請

投保，方能完備投保程序。惟此規定與民法第三條蓋章與簽名生同等效力之規定不符，勞工保

險局事後要求投保單位依照規定補正負責人印章，徒增民眾困擾。 

二、再查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八十九條規定，法定代理人亦得選擇

簽名或蓋章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對比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僅要求負責人蓋章，法規體

系未能一致，且不符實務運作需求。 

三、爰此，本席等建請勞動部修正現行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增列負責人簽

名之規定，以符實務運作需求及民法第三條規定，使法令臻至完善。 

提案人：蔣萬安 

連署人：王定宇  鄭天財  陳學聖  王育敏  簡東明  

林德福  蔣乃辛  林麗蟬  李彥秀  曾銘宗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回頭處理第一案，請提案人李委員彥秀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彥秀：（17 時 1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為推動我國流行音樂產業及周邊音

樂產業，帶動產業群聚，展現多元文化，建請文化部針對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主體工程多次延宕

乙案，應檢討完工日期，並迅為解決工程經費短缺之問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1 人，為推行我國流行音樂產業及周邊音樂產業，帶動產業群聚，展現多元文

化，建請文化部針對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主體工程多次延宕乙案，應檢討完工日期，並迅為解決

工程經費短缺之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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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國內流行音樂產業發展，缺乏空間足夠、設備完善、製作與表演成本較低的流行音樂表

演場館，且缺乏以育成人才與團隊為發展核心的設施，對此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能帶動我國流行

音樂產業的發展，更可以為流行音樂中心帶來群聚效果，讓內湖、南港成為媒體、音樂的發展

中心，帶動周邊商圈、經濟發展。 

二、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已於 2013 年動工，目前北基地工程進度達 26.64%、南基地為 0.93%，

但由於建材經費浮動等因素，目前仍有 10.44 億的經費缺口，中央應盡速補貼經資缺口，為扶植

流行音樂產業發展，以帶動流行音樂產業及周邊音樂產業。 

提案人：李彥秀 

連署人：賴士葆  曾銘宗  林麗蟬  蔣萬安  吳志揚  

許毓仁  蔣乃辛  鄭天財  江啟臣  徐志榮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12 分） 


